
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相关规定，我们作为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查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下

简称“本次会议”）中相关议案，现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评估报告自基准日即 2022 年 6 月 30

日起一年内有效。为再次验证本次交易价格的合理性和公允性，公司聘请中联资

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评估”）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

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进行了加期评估。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加期评估报告的假设前

提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

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在前后两次基准日

之间未出现贬值，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进行审议

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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